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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为推广固废基道路土壤固化剂应用技术，规范固废基道路土壤固化剂在四川省城镇和乡村道路中的应用，做到技术先进、安全可靠、确保质量、经济合理、保护环境，制定本标准。

【条文说明】1.0.1  编制本标准的目的是规范以固废为主要原材料制备的土壤固化剂在道路工程中的应用技术，合理利用区域资源，引导四川省固废资源利用技术发展。四川省区域内可用于生产粉煤灰及粒化高炉矿渣粉的原材料较为匮乏，但锂渣、粒化电炉磷渣、钢渣、工业副产石膏等资源较为丰富，通过复合活化手段，有效激发多种固废间的协同作用，推动区域资源合理利用。

针对四川地区的资源和道路工程实际情况，制定一部能够指导和规范四川省固废基土壤固化剂在道路工程中应用的地方标准，有利于促进四川地区固废资源在道路工程建设中的推广应用。
1.0.2  本标准适用于四川省使用固废基道路土壤固化剂的新建、扩建与改建的城镇和乡村道路的设计、施工、质量控制及验收。森林防火通道、农业机械化生产道路、厂矿道路以及广场、停车场、地坪等工程可参照执行。
【条文说明】1.0.2  本标准适用于以固废为主要原材料制备的土壤固化剂在城镇和乡村道路建设中的应用。除本标准规范的城镇和乡村道路工程外，固废基道路土壤固化剂还可在森林防火通道、广场和停车场等道路工程建设中应用。本标准未明确规范的应用领域，固废基道路土壤固化剂的使用应基于相关工程经验，进行合理设计，确保满足设计要求。
1.0.3  固废基道路土壤固化剂的应用除应符合本标准外，尚应符合国家、行业及四川省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2 术  语

2.0.1  基土 original soil

尚未掺入土壤固化剂的建设工程用土。

【条文说明】2.0.1  固废基道路土壤固化剂适用土壤范围包括不同来源的泥质砂岩、砂质泥岩、工程渣土、软土等可直接使用或经处理后符合道路建设应用要求的土。
2.0.2  固废基道路土壤固化剂 solid waste-based soil stabilizer for road

以粒化高炉矿渣、粉煤灰、粒化电炉磷渣、锂渣、钢渣、工业副产石膏等固体废弃物为主要材料，可加入水泥、石灰、土壤固化外加剂等为辅助材料，经加工制成的具备改善道路基土工程性能的粉体材料。

【条文说明】2.0.2  固废基道路土壤固化剂以工业固废为主要原材料，属于无机水硬性胶凝材料，可单独固化土体，也可与液体助剂配合使用，即通过不同原材料的有效配合调整无机胶凝材料的反应速度和程度，改变水化产物的微观结构，从而达到对特定土体的固化效果。

行业标准《公路路面基层施工技术细则》JTG/T F20-2015已经明确水泥、石灰、粉煤灰、矿渣、钢渣等工业废渣可用于修筑基层或底基层。此外，四川地区锂渣、磷渣、工业副产石膏资源丰富，随着胶凝材料技术发展，已证实上述材料可作为制备固废基道路土壤固化剂的原材料。因此本标准在总结试验研究和工程经验基础上，结合四川省资源特征和行业需求，将粒化高炉矿渣、粉煤灰、钢渣、锂渣、磷渣、工业副产石膏作为制备固废基道路土壤固化剂的主要固废材料。
2.0.3  固化土混合料 stabilized soil mixture

由固废基道路土壤固化剂与基土按一定比例均匀拌合而成的混合料。

2.0.4  固化土 stabilized soil

固化土混合料在压实和养生后，性能达到工程应用要求的土。

2.0.5  固化土结构层 structural layer of stabilized soil

采用固化土铺筑的道路路基、路面基层或底基层。

3 基本规定

3.0.1  固废基道路土壤固化剂的组分，应结合当地固废资源和基土种类特性，根据道路设计要求、道路等级、结构层位等，选用适配的固废材料和辅助材料。

【条文说明】3.0.1  综合考虑固废基道路土壤固化剂的应用性能与经济性能，应根据当地固废资源、基土特性、道路工程要求等情况选择配制固废基道路土壤固化剂所用的主要固废材料和辅助材料。
3.0.2  当采用本标准以外的材料时，应经过试验验证且技术指标满足本标准要求后，方可使用。

【条文说明】3.0.2  随着行业技术的进步和发展，会有新的固废资源被开发利用，因此本标准规定，当采用新品种固废材料或辅助材料时，在使用前应经过充分、系统的试验验证，验证项目至少包括固废基道路土壤固化剂凝结时间、重金属浸出浓度、放射性、固化土无侧限抗压强度、水稳系数等，同时充分考虑用该材料制备固化土产品的工艺特征及工程项目特点，经验证通过后方可使用。
3.0.3  当固化特殊基土时，施工前应开展环境风险评估。
【条文说明】3.0.3  当利用重金属污染土、有机质土、盐渍土等可能存在污染的特殊基土制备固化土时，在正式施工前应进行道路建设区域的环境本底调查，明确特征污染物种类和环境风险评估，确保道路周边环境安全。
4 固废基道路土壤固化剂的要求
4.1 组分
4.1.1  固废基道路土壤固化剂中固废组分占比应不小于50%，辅助材料占比应不超过20%。

【条文说明】4.1.1  结合固废基道路土壤固化剂技术可行性、应用可靠性和产品适用范围，固废占比过低则资源化利用和减排效果不明显，而固废占比过高则会对固化剂产品的性能稳定性和环境安全性提出挑战，同时限制低活性或惰性固废的资源化利用比例。综合考虑固废基道路土壤固化剂以固废为主要原材料，为便于充分利用各类型固废资源，规定固废组分占比不小于50%且辅助材料占比不超过20%。
4.2 主要原材料
4.2.1  粒化高炉矿渣粉或粒化高炉矿渣

粒化高炉矿渣粉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用于水泥、砂浆和混凝土中的粒化高炉矿渣粉》GB/T 18046的规定；粒化高炉矿渣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用于水泥中的粒化高炉矿渣》GB/T 203的规定。
4.2.2  粉煤灰
粉煤灰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用于水泥和混凝土中的粉煤灰》GB/T 1596的规定。
4.2.3  粒化电炉磷渣粉或粒化电炉磷渣
粒化电炉磷渣粉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混凝土用粒化电炉磷渣粉》JG/T 317的规定；粒化电炉磷渣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用于水泥中的粒化电炉磷渣》GB/T 6645的规定。
4.2.4  锂渣粉

锂渣粉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用于水泥和混凝土中的锂渣粉》YB/T 4230的规定。

4.2.5  钢渣粉或钢渣
钢渣粉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用于水泥和混凝土中的钢渣粉》GB/T 20491的规定；钢渣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用于水泥中的钢渣》YB/T 022的规定。
4.2.6  水泥
水泥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通用硅酸盐水泥》GB 175的规定。水泥应采用硅酸盐水泥或普通硅酸盐水泥，强度等级不应低于42.5级，不同等级、厂牌、品种、出厂日期的水泥不得混用。
4.2.7  石灰
生石灰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建筑生石灰》JC/T 479的规定；消石灰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建筑消石灰》JC/T 481的规定。

4.2.8  石膏
工业副产石膏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用于水泥中的工业副产石膏》GB/T 21371的规定。

4.2.9  土壤固化外加剂
土壤固化外加剂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土壤固化外加剂》CJ/T 486的规定。

4.2.10  其他材料
经试验证明有利于提高基土性能的其他材料。
【条文说明】4.2.10  随着胶凝材料技术发展，可用于制备新型固废基道路土壤固化剂的原材料种类繁多，本标准无法全部列举。为提高固废资源利用效率和固废基道路土壤固化剂性能，采用本标准未明确列出的材料时，在使用前应经过充分、系统的试验验证，验证项目至少包括固废基道路土壤固化剂凝结时间、重金属浸出浓度、放射性、固化土无侧限抗压强度、水稳系数等本标准规定的全部技术要求，同时充分考虑用该材料制备固化土产品的工艺特征及工程项目特点，经验证通过后方可使用。
4.3 技术要求
4.3.1  固废基道路土壤固化剂的技术要求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固废基道路土壤固化剂的技术要求应符合表4.3.1-1的规定。

表4.3.1-1 固废基道路土壤固化剂的技术要求

	序号
	项目
	指标

	1
	外观
	均匀一致，不应有结块

	2
	含水率（%）
	≤1

	3
	80μm筛余量（%）
	≤10


2  固废基道路土壤固化剂按所制备的固化土无侧限抗压强度分类，应符合表4.3.1-2的规定。

表4.3.1-2 固废基道路土壤固化剂分类技术要求
	强度等级
	无侧限抗压强度代表值（MPa）

	
	7d
	28d

	1.0
	≥1.0
	≥2.0

	2.0
	≥2.0
	≥3.0

	3.0
	≥3.0
	≥4.5

	4.0
	≥4.0
	≥6.0

	1.0R
	≥1.5
	≥2.0

	2.0R
	≥2.5
	≥3.0

	3.0R
	≥3.5
	≥4.5

	4.0R
	≥4.5
	≥6.0


注：1  土壤固化剂掺量为基土干土质量的10%。
2  R代表早强型。

3  土壤固化剂分类判定需注明基土类型。
【条文说明】4.3.1  根据行业标准《土壤固化剂应用技术标准》CJJ/T 286的相关产品要求规定，结合行业标准《软土固化剂》CJ/T 526和固废基道路土壤固化剂技术的发展与应用情况，制定了固废基道路土壤固化剂的质量指标和技术要求。

本标准所提出的固废基道路土壤固化剂在满足行业标准《土壤固化剂应用技术标准》CJJ/T 286的基础上，根据四川省地域土壤特点、固废基道路土壤固化剂产品性能特征，同时结合各参编单位提供的数据以及补充实验，按照固化土性能将固废基道路土壤固化剂进行分类。同时，不同类型基土特性差异大可能导致分类不准确，因此需明确是针对具体类型基土的强度分类。
4.3.2  固废基道路土壤固化剂的重金属浸出浓度应符合《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GB 18599中Ⅰ类限值的规定，放射性指标应符合《建筑材料放射性核素限量》GB 6566的规定。

【条文说明】4.3.2  固废基道路土壤固化剂是以工业固废为主要成分，其重金属浸出浓度限值要求参照《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GB 18599执行。当涉及具体固废的特征污染物需增加检测指标，如采用磷石膏、磷渣时需增加可溶性磷、氟含量检测，符合本标准第4.2节相应要求后方可使用。固废基道路土壤固化剂本质上属于采用工业固废配制的胶凝材料，放射性参照《建筑材料放射性核素限量》GB 6566执行。
4.4 试验方法

4.4.1  固废基道路土壤固化剂的含水率检测按照现行国家标准《土工试验方法标准》GB/T 50123执行。

4.4.2  固废基道路土壤固化剂的细度检测按照现行国家标准《水泥细度检验方法析法》GB/T 1345执行。

4.4.3  固废基道路土壤固化剂的凝结时间检测按照现行国家标准《水泥标准稠度用水量、凝结时间、安定性检验方法》GB/T 1346执行。

4.4.4  固废基道路土壤固化剂所制备的固化土无侧限抗压强度检测按现行行业标准《公路工程无机结合料稳定材料试验规程》JTG 3441执行。
4.4.5  固废基道路土壤固化剂的重金属浸出浓度检测按照现行国家标准《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 8978执行；放射性检测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材料放射性核素限量》GB 6566执行。
4.5 检验规则

4.5.1  固废基道路土壤固化剂应按批进行检验，供应单位应出具出厂合格证或出厂检验报告。合格证或检验报告的内容应包括：厂名、合格证或检验报告编号、生产日期、代表数量及本批检验结果和结论等，并应定期提供型式检验报告。出厂检测项目及结果应满足本标准第4.3节中除表4.3.1-2之外的技术要求。

【条文说明】4.5.1  规定了固废基道路土壤固化剂出厂检验项目的技术要求。由于固废基道路土壤固化剂的分类与实际项目的基土特性有关，因此出厂检测不进行固废基道路土壤固化剂的分类。
4.5.2  固废基道路土壤固化剂出厂检验批应根据生产厂家的年生产能力确定，每个检验批检验一次。

120×104t以上，不超过1200t为一检验批；

60×104t~120×104t以上，不超过1000t为一检验批；

30×104t~60×104t以上，不超过600t为一检验批；

10×104t~30×104t以上，不超过400t为一检验批；

10×104t以下，不超过200t为一检验批。

【条文说明】4.5.2  规定了固废基道路土壤固化剂检验应按批进行，由于生产加工的稳定性和单线年生产能力相关，因此连续供应相同种类的固废基道路土壤固化剂的批量根据单线年生产能力划分，批量划分数值参考现行行业标准《软土固化剂》CJ/T 526。
4.5.3  固废基道路土壤固化剂的出厂检测取样方法应按现行国家标准《水泥取样方法》GB/T 12573的有关规定进行，并符合下列规定：

1  散装固废基道路土壤固化剂的取样应有代表性，应从每批10个以上不同部位取等量样品，每份不应少于1.0kg，混合搅拌均匀，用四分法缩取出比试验需要量约大一倍的试样量；

2  袋装固废基道路土壤固化剂的取样，应从每批中任抽10袋，从每袋中各取等量试样一份，每份不应少于1.0kg，混合搅拌均匀，用四分法缩取出比试验需要量约大一倍的试样量；

3 检验样品应留样封存，留样应密封保存于干燥、通风、无腐蚀性气体的环境中，温度为10~25℃，相对湿度不大于60%，并至少保留90d。当有争议时对留样进行复检或仲裁检验，其中强度等级指标应采用双方合同约定或协商一致的基土对留样进行检验。

【条文说明】4.5.3  对散装、袋装固废基道路土壤固化剂的取样方法、取样数量和样品保存作了规定。对留样进行复检或仲裁检验时需在省级及以上的第三方机构进行，当采用的基土未明确约定且双方协商不一致时，可现场取样进行检测。
4.5.4  型式检验项目包括第4.3.1和4.3.2条中的全部要求，有下列情况之一者，应进行型式检验：

——正常生产时，每年检验一次；

——原材料来源、生产工艺发生变化时；

——停产6个月以上恢复生产时；

——出厂检验结果和上次型式检验结果有较大差异时。

4.5.5  判定规则：

1  出厂检验项目的结果符合本标准所有出厂检验项目要求时，判定该批产品合格。若其中任何一项不符合要求时，允许在同一批次中重新取样，对不合格项进行试验复检。复检结果均合格时，判定该批产品合格；当仍有试验结果不符合要求时，判定该批产品不合格。

2  型式检验的结果符合本标准型式检验要求时，判定该检验项目合格；所有型式检验项目均合格时，判定该批产品合格。若其中任何一项不符合要求时，允许在同一批次中重新取样，对不合格项进行加倍试验复检。复检结果均合格时，判定该批产品合格；当仍有一组试验结果不符合要求时，判定该批产品不合格。

【条文说明】4.5.4~4.5.5  规定了固废基道路土壤固化剂的型式检验要求、判定规则和处理办法。
4.6 标志、包装、运输与贮存

4.6.1  袋装固废基道路土壤固化剂的包装袋上应清楚标注以下内容：执行标准、产品名称、标记、强度等级、商标、净含量、生产厂名和地址、贮存条件及有效期。生产日期和产品批号宜在产品合格证上注明。散装时应提交与袋装标志相同内容的卡片。
4.6.2  固废基道路土壤固化剂可以散装或袋装。袋装每袋净质量为50kg或25kg，且不应少于标识质量的98%。随机抽取20袋其总质量不得少于标准质量的20倍。固废基道路土壤固化剂包装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水泥包装袋》GB 9774的规定。其他包装规格可由买卖双方协商确定。
4.6.3  固废基道路土壤固化剂在运输和贮存过程中应防止包装破损、不得受潮、不得混入杂物。

4.6.4  固废基道路土壤固化剂储存期超过3个月或受潮，应进行性能试验，合格后方可使用。

【条文说明】4.6.4  固废基道路土壤固化剂储存期超过3个月或出现受潮、结块等异常状况时，应重新进行性能试验（包括但不限于无侧限抗压强度、凝结时间、含水率等关键指标），试验结果符合相关标准或设计要求后方可继续使用。
5 固化土配合比设计

5.1 一般规定

5.1.1  固化土技术要求应根据道路等级与交通荷载等因素确定。

5.1.2  固化土配合比设计时，应根据基土的种类和性质，通过配合比设计试验，进行分析计算并经过技术经济比较，选用最适宜的配合比。

【条文说明】5.1.1~5.1.2  规定了固废基道路土壤固化剂配制固化土基本原则。固化土的性能设计在满足道路建设要求前提下，需同时考虑经济性。
5.1.3  固化土配合比设计时，固化土混合料配合比宜采用质量比。固废基道路土壤固化剂掺量宜采用占干土质量的百分率表示。

【条文说明】5.1.3  规定了固废基道路土壤固化剂与基土的数量换算关系，与行业标准《土壤固化剂应用技术标准》CJJ/T 286一致。
5.2 固化土性能要求

5.2.1  固化土性能指标应符合表5.2.1的规定。

表5.2.1 固化土性能指标

	项目
	性能指标

	4h凝结时间影响系数（%）
	≥90

	水稳系数（%）
	≥80

	28d抗冻性能（%)
	抗冻指数≥80，质量损失率≤5


注：1  固化土的强度应符合道路结构层的要求。

2  有抗冻性要求的地区，固化土应进行28d抗冻性能检测。

【条文说明】5.2.1  从基土与固废基道路土壤固化剂混合搅拌开始，水化反应就已经发生。为给施工预留相应时间，并保证固化土性能无显著变化，需规定凝结时间影响系数指标。

水稳定性是评估土壤固化剂工程应用性能的一项重要指标，例如在地下水丰富的道路建设路段或者在地势较低的填方路基路段，地下水会通过毛细作用进入道路结构层内部，导致固化土的软化，甚至会引起开裂，破坏固化土结构，因此需要设置水稳系数评价固化土耐水稳定性。

四川地质类型复杂，在川西高原的甘孜藏族自治州、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等高海拔地区，尤其是季节性冻土区域的道路建设或设计有要求时需进行抗冻性检测。

5.2.2  当固化重金属污染土时，28d固化土浸出液中重金属含量应满足现行国家标准《城镇污水再生利用绿地灌溉水质》GB/T 25499的规定。

【条文说明】5.2.2  固废基道路土壤固化剂产品和固化土本身不应成为污染源，本标准第4.3.2条所引用的标准已对固废基道路土壤固化剂的重金属含量作出约束，而本条也对固化土重金属浸出量作出约束，防止污染土给未污染区域造成二次污染。
5.3 固化土配合比设计

5.3.1  基土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基土作为路床填料时最大粒径应小于100mm。基土的分类应采用统一分类法，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土的工程分类标准》GB/T 50145的规定。
2  强膨胀土、泥炭、淤泥、有机质土、冻土（及含冰的土）、易溶盐超过允许含量的土以及液限大于50%、塑性指数大于26的细粒土等，不得直接用于填筑路基。
5.3.2  固化土配合比设计应按下列步骤进行：

1  测定基土的含水率及最佳含水率，当有特殊要求时，增加基土其他相关性能的试验。

2  确定固废基道路土壤固化剂掺量。

3  计算各材料用量。

4  进行固化土试配。

5  调整和确定固化土配合比。

5.3.3  固化土试配宜采用三个配合比，其中一个配合比的固废基道路土壤固化剂掺量应为基准值，另外两个配合比的固废基道路土壤固化剂掺量宜比基准值分别增加和减小2%。
5.3.4  应通过击实试验确定三个配合比固化土混合料的最佳含水率和最大干密度，并应按现行行业标准《公路工程无机结合料稳定材料试验规程》JTG 3441进行试件制备、成型、养护、检测，检测项目至少应包括7d无侧限抗压强度和水稳系数。

5.3.5  根据试配结果，选择符合设计要求、经济性较好的固废基道路土壤固化剂掺量所对应的配合比，按照选取配合比配制的固化土需对7d无侧限抗压强度、凝结时间影响系数、水稳系数、抗冻性能进行试验验证，验证合格后方可采用。当验证结果不满足设计要求时，应调整配合比，并应重新进行试验。

【条文说明】5.3.2~5.3.5  固化土混合料配合比设计时，因固废基道路土壤固化剂用量未定，无法确定固化土混合料的最佳含水率，而固化土混合料的最佳含水率又与基土的最佳含水率具有相关性，实际工程中使用的基土最佳含水率一般不超过24%，因此为提高配合比设计的可操作性，提供固废基道路土壤固化剂制备固化土配合比设计示例:

1)基土性能测试，结果如下:基土液限为45%，塑限为30%，塑性指数为15，0.075mm过筛率为98%，含水率为5%。

2)基土为细粒土，根据厂家推荐选取基准配合比的固废基道路土壤固化剂掺量为10%，另外两个配合比的固废基道路土壤固化剂掺量为8%、12%。

3)通过标准击实试验，确定固化土混合料最佳含水率分别为16.2%、17.6%、18.8%，则固化土混合料需额外加水与干土的质量比分别为:12.2%、14.1%、15.8%。

4)掺入称量好的固废基道路土壤固化剂，拌合均匀后压实成型及养护。第6天应浸水养护24h，第7天从水中取出，抹干试块表面后马上测定固化土7d无侧限抗压强度，分别为4.6MPa、5.1MPa、5.5MPa。
5)根据经济性原则和设计要求确定设计配合比。
6 道路结构层设计

6.1 一般规定

6.1.1  路基设计应因地制宜，合理利用当地材料、工业废渣与建筑渣土。
6.1.2  道路基层结构的设计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城市道路设计规范》CJJ 37及《城镇道路路面设计规范》CJJ 169的有关规定，并进行技术经济比较，以选择技术可靠、经济合理的设计方案。
6.1.3  道路基层结构厚度不小于15cm，具体厚度应经设计验算后确定。

6.2 基层设计要求
6.2.1  不同道路等级和交通等级的固化土路面基层压实度和7d龄期无侧限抗压强度应符合表6.2.1的规定。

表6.2.1-1 城镇道路基层固化土的压实度和7d龄期无侧限抗压强度

	层位
	特重交通
	重、中交通
	轻交通

	
	压实度（%）
	抗压强度（MPa）
	压实度（%）
	抗压强度（MPa）
	压实度（%）
	抗压强度（MPa）

	基层
	—
	—
	—
	—
	≥96
	2.5~3.5

	底基层
	≥96
	≥2.5
	≥96
	≥2.0
	≥95
	≥1.5


注：表中数值均为重型击实标准

表6.2.1-2 乡村道路基层固化土的压实度和7d龄期无侧限抗压强度
	层位
	干路、支路、巷路

	
	压实度（%）
	抗压强度（MPa）

	基层
	≥95
	2.0~4.0

	底基层
	≥93
	1.0~3.0


6.2.2  固化土作为道路基层材料的回弹模量设计参数应结合实际情况进行确定。固化土回弹模量的推荐值可参照表6.2.2确定。

表6.2.2 固化土回弹模量设计参数值
	适用范围
	回弹模量（MPa）
	养生条件与龄期

	基层
	1000~1200
	在温度20±2℃和湿度大于95%条件下，养生90d龄期

	底基层
	600~1000
	


【条文说明】6.2.1~6.2.2  根据《城镇道路路面设计规范》CJJ 169，在路面半刚性基层中，水泥稳定类材料性能要求相对较高，而固废基道路土壤固化剂制备的固化土结构层属于半刚性基层，为保证施工质量，按水泥稳定类基层性能要求进行规定。固废基道路土壤固化剂用于乡村道路时按照GB/T 51224《乡村道路工程技术规范》进行规定。
6.3 路基设计要求
6.3.1  不同道路等级和交通等级的固化土路基填料压实度和强度应符合表6.3.1的规定。

表6.3.1-1 城镇与乡村道路固化土路基填料强度

	项目分类
	路床顶面以下深度（m）
	填料强度（CBR）（%）

	
	
	城镇道路
	乡村道路

	
	
	快速路、主干路
	次干路、支路
	干路、支路、巷路

	填方路基
	0~0.3
	≥8
	≥6
	≥5

	
	0.3~0.8
	≥5
	≥4
	≥3

	
	0.8~1.5
	≥4
	≥3
	≥3

	
	>1.5
	≥3
	≥2
	≥2

	零填及挖方路基
	0~0.3
	≥8
	≥6
	≥5

	
	0.3~0.8
	≥5
	≥4
	≥3


表6.3.1-2 城镇道路固化土路基压实度标准

	项目分类
	路床顶面以下深度（m）
	压实度（%）

	
	
	城镇道路
	乡村道路

	
	
	快速路
	主干路
	次干路
	支路
	

	填方路基
	0~0.8
	≥96
	≥95
	≥94
	≥92
	≥92

	
	0.8~1.5
	≥94
	≥93
	≥92
	≥91
	≥91

	
	>1.5
	≥93
	≥92
	≥91
	≥90
	≥90

	零填及挖方路基
	0~0.3
	≥96
	≥95
	≥94
	≥92
	≥92

	
	0.3~0.8
	≥94
	≥93
	—
	—
	—


注：表中数值均为重型击实标准。

6.3.2  固化土用于道路路床填筑时，路床顶面回弹模量宜符合表6.3.2的规定。
表6.3.2  路床顶回弹模量建议值

	回弹模量（MPa）

	城镇道路
	乡村道路

	快速路
	主干路
	次干路
	支路
	

	≥30
	≥30
	≥20
	≥20
	≥20


【条文说明】6.3.1~6.3.2  根据《城镇道路路面设计规范》CJJ169和GB/T 51224《乡村道路工程技术规范》对道路路基进行规定，当不能满足要求时，应采取措施提高。
7 施工

7.1 一般规定

7.1.1  固化土施工前，应进行现场技术交底，明确各工序施工要点。

7.1.2  固化土施工应建立健全施工规章制度。

7.1.3  施工前，应先铺筑试验路段，记录固化土混合料的松铺厚度、碾压机具和碾压遍数，确定松铺系数和施工技术参数，编制施工技术方案。

【条文说明】7.1.3  大面积施工前，应铺筑试验路段，长度宜为200m~300m，确定松铺系数、碾压方案及其他施工技术参数，以提高施工质量。

7.1.4  城市快速路和主干路的固化土结构层施工应采用厂拌法:城市次干路、支路和乡村道路可采用路拌法。

【条文说明】7.1.4  路拌法施工速度快，避免材料的二次运输，成本低，适用于大规模城镇与乡村道路建设和旧有道路改造，但混合料均匀性较不足，容易在拌合层底部产生素土夹层，影响施工质量。厂拌法施工安排相对灵活，施工作业面占用小，混合料较均匀，施工质量较好，但施工速度慢，有二次运输成本。因此，城市快速路和主干路的固化土结构层采用厂拌法施工，城市次干路和支路、乡村道路的固化土结构层采用路拌法施工。
7.1.5  固化土结构层施工时，固化土混合料拌合、整形及碾压终了时间不宜超过4h，高温季节应适当缩短。

【条文说明】7.1.5  从加水拌合到碾压终了的延迟时间对固化土的强度和干密度存在影响。结合各参编单位提供的数据和补充实验，以及工程实际施工效率，延迟4h可保证固化土性能且满足施工要求。但高温环境下固化反应加速，延迟时间过长会影响压实与强度形成，需结合实际气候灵活控制。
7.1.6  固化土结构层施工时，施工人员应采取相应的防护措施，施工场地应采取相应的环保措施。相关措施应符合《建筑与市政施工现场安全卫生与职业健康通用规范》GB 55034要求。
7.2 路拌法施工

7.2.1  路拌法施工工艺流程应包括场地准备、施工放样、摊铺、拌合、整形、碾压和养生。

7.2.2  场地准备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下承层表面应平整、坚实、稳定，应具有足够的强度、稳定性、抗变形能力和耐久性。

2  松土摊铺前，场地内应无树木、草皮、乱石等杂物。

【条文说明】7.2.2  宜用12t~15t三轮压路机或等效的碾压机械对下承层碾压3遍~4遍，碾压过程中，表面出现松散时应耙松洒水并重新碾压，达到平整密实;下承层存在低洼和坑洞时，应填补、压实，并搓板和辙槽;下承层出现弹簧现象时，宜采用挖开晾晒、换土、掺石灰或水泥等措施处理。下承层抗变形能力越强，上层固化土碾压时越不容易产生裂纹。
7.2.3  施工放样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在施工段上放线并设置标桩，直线段应每15m~20m设一桩，平曲线段应每10m~15m设一桩，并应在两侧路肩边缘外设指示桩。

2  在两侧指示桩上应采用明显标记标出固化土结构层边缘的设计高度。

7.2.4  基土摊铺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基土不得有树木、草皮、大块颗粒。

2  基土松铺厚度应根据压实厚度乘以松铺系数确定，且每层不得大于300mm。

3  基土摊铺长度宜根据从固化土混合料拌合开始至碾压成型在一个工作日内完成确定。

【条文说明】7.2.4  松铺系数是固化土结构层施工中非常重要的参数，应先根据试验段得出。根据松铺系数，可以计算达到结构层设计厚度时松铺土的厚度。施工实践证明，重型压路机的最佳压实厚度在18cm~22cm之间。当压实厚度超过25cm时，底部压实度较难达到压实要求，需要多次碾压。机械施工时松铺系数一般在1.2左右，故松铺厚度不宜大于 30cm。基土可采用摊铺机摊铺，或采用推土机摊铺、平地机整平。
7.2.5  固化剂摊铺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固废基道路土壤固化剂的摊铺应计算每包固废基道路土壤固化剂的摊铺面积，确定摆放固废基道路土壤固化剂的行数、间距和用量。

2  固废基道路土壤固化剂的摊铺应均匀。

3  当采用撒布拌合一体机进行施工时，需结合机械撒布效率和固化剂总用量对固化剂撒布速率进行设置。

【条文说明】7.2.5  固化剂摊铺前应根据掺量计算单位面积内固化剂的质量并保证均匀摊铺。若需使用液体助剂，应在固废基道路土壤固化剂摊铺完成后采用喷洒方式进行添加。
7.2.6  拌合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固化土混合料含水率宜比固化土混合料最佳含水率高1%~2%。

2  拌合深度应根据施工结构层厚度的要求确定。

3  宜采用冷再生式路拌机械由两侧向中心进行拌合，每次拌合应有重叠和翻透，不得漏拌。

4  当分层施工时，应先处理下层的表面，其处理深度宜为10mm，再进行上层施工，两层间不得留有未掺拌的素土夹层。

5  拌合终了应以固化土混合料干湿和颜色基本一致且无团块为准。
【条文说明】7.2.6  考虑拌合施工过程中产生的水分蒸发等消耗，实际施工时固化土混合料的含水率允许较最佳含水率提高1%~2%。当采用拌合机时，应根据施工结构层厚度的要求确定拌合深度，由两侧拌向中心，并达到固化底层。当采用旋耕犁、多铧型和缺口圆盘耙或轻耙施工时，可采用一种或两种机械相结合的方法，将混合料拌合均匀、翻透，其拌合不宜少于三遍，且达到拌合颜色一致。未经拌合的基土将严重影响整体强度，造成固化土结构层局部软弱、弹簧、坑槽等，导致面层结构过早破坏，因此固化土混合料拌合层底部不能留有素土夹层。

7.2.7  整形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固化土混合料拌合均匀后，应及时采用平地机初步整形。在直线段，平地机应由两侧向路中心进行刮平；在平曲线段，平地机应由内侧向外侧进行刮平。

2  初步整形后，应采用履带拖拉机或轮胎压路机初压一遍，再用平地机整形一次，且应将高处料直接刮出路外，不得形成薄层贴补现象。

3  当采用人工整形时，应先用锹和耙将固化土混合料摊平，再用路拱板整形。

【条文说明】7.2.7  固化土混合料中含有粗集料时，用平地机整形容易将粗骨料刮到表面造成离析、粗细集料窝、条带槽，且平地机来回刮平次数越多，离析现象可能会越严重，因此在平地机整形后，应用人工的办法来消除粗细集料窝、条带槽现象。薄层补贴容易脱落和被推移，导致其上层破坏，因此不能在表面光滑的低洼处填补新料。

7.2.8  碾压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整形后的固化土混合料结构层应在最佳含水率时按试验段确定的碾压方案进行全宽碾压；当表层含水率不足时，应洒水再进行碾压。

2  当固化土混合料采用人工摊铺和整形时，宜先用拖拉机或6t~8t两轮压路机或轮胎压路机碾压1遍~2遍，再用20t以上重型压路机碾压。

3  压路机不得在已完成的或正在碾压的路段上掉头或紧急制动。

4  不得出现弹簧、松散、起皮等现象。

5  碾压应达到规定的压实度，不得有明显的轮迹。

【条文说明】7.2.8  在碾压过程中，施工接缝处应搭接拌合。工作缝和压路机掉头处的处理宜按现行行业标准《公路路面基层施工技术细则》JTG/T F20执行。固化土结构层施工中，施工缝应垂直对接，不能斜接。碾压过程中，出现弹簧、松散、起皮现象时，应及时翻开重新拌合或用其他方法处理。

7.2.9  养生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固化土结构层碾压完成后，应及时覆膜养生。

2  养生期不宜少于7d，对蒸发量较大的地区或养生时间大于15d的工程，在养生过程中应适当补水。

3  养生期宜延长至上层结构开始施工前1d~2d。

【条文说明】7.2.9  为减少拌合水损失量，通常采用塑料薄膜进行覆膜养护，养生期长短应根据环境温度而定，当环境在20℃以上时，不宜少于7d;当环境温度在5℃~20℃时，不宜少于14d。7d是固化土结构层施工质量控制的一个关键节点，第七天应测试固化土7d无侧限抗压强度。在上承层施工之前，需要对现有施工断面进行清理并进行施工机械的调运、安装以及必要的层间处理，因此分层施工时养生期宜延长至上层结构开始施工前2d。

7.3 厂拌法施工

7.3.1  厂拌法施工工艺流程应包括场地准备、施工放样、拌合、运输、摊铺、整形、碾压和养生。

7.3.2  场地准备、施工放样、整形、碾压、养生应符合本标准第7.2节的相关规定。

7.3.3  拌合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固化土混合料宜采用强制式搅拌机或双拌缸搅拌机均匀拌合。

2  拌合应按固化土混合料配合比设计确定的材料规格及配比进行。

3  基土应粉碎，最大粒径不应大于15mm。

4  固化土混合料含水率宜比最佳含水率高1%~2%。

【条文说明】7.3.3  拌合场应安置在地势相对较高的位置，并做好排水设施;拌合场地应平整并具有足够的承载能力;塑性指数小、含土少的砂砾土、级配碎石、砂、石屑等集料可用自落式拌合机拌合;加水量的计量应采用流量计的方式。

7.3.4  运输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宜采用自卸式运输车。

2  应根据工程量的大小和运距的长短，配备足够数量的运输车。

3  装料前，应清理车厢，不得存有杂物；装料后，应采用篷布将厢体覆盖严密，直到准备卸料时方可打开。

7.3.5  摊铺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固化土混合料应根据松铺系数均匀摊铺于下承层面上。

2  摊铺机械的选用应符合国家现行相关标准的规定。

【条文说明】7.3.5  固化土混合料可采用摊铺机摊铺，或采用推土机摊铺平地机整平。
7.4 季节性施工

7.4.1  当室外日平均气温低于0℃或连续5d稳定低于5℃时，不得进行固化土施工。

7.4.2  雨期施工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雨期施工应做好防雨和排水工作，不应在雨天施工。

2  雨中、雨后应及时检查工程主体及现场环境，发现雨患、水毁应及时采取处理措施。

7.4.3  遇冬、雨期等特殊气候施工时，应结合工程实际情况，制定专项施工方案。
8 质量检验与验收

8.1 一般规定

8.1.1  施工、试验、检测、验收的原始记录应齐全、数据准确和资料完整。
8.1.2  每道工序完成后，均应进行检查验收，合格后方可进入下一道工序施工，经检测不合格的应进行返修，直到符合要求。当对固化土性能有异议时，宜进行实体检测。

8.1.3  施工验收前应随机进行抽样检查。检查时施工原始记录应齐全完整。
8.2 质量检验
8.2.1  原材料质量检验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基土应符合本标准第5.3.1条的规定。检测方法应按现行国家标准《土工试验方法标准》GB/T 50123执行。

检查数量：相同土质每个工程项目至少检验一次。

检验方法：核查检测报告。
2  固废基道路土壤固化剂原材料进场时，应按规定批次检查型式检验报告、出厂检验报告或合格证等质量证明文件，并按检验批量随机取样进行原材料进场检验。土壤固化外加剂产品尚应提供使用说明书。
8.2.2  固废基道路土壤固化剂质量检验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固废基道路土壤固化剂应符合本标准第4.3节的规定。检测方法应按本标准第4.4节的规定执行。
检查数量：应按本标准第4.5节的规定执行。

检验方法：核查产品合格证、出厂检验报告、产品型检报告和进场报告。

8.2.3  固化土质量检验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固化土4h凝结时间影响系数、水稳系数、28d抗冻性能应符合本标准表5.2.1的规定。4h凝结时间影响系数、水稳系数检测方法应按现行行业标准《土壤固化外加剂》CJ/T 486执行，28d抗冻性能检测方法应按现行行业标准《公路工程无机结合料稳定材料试验规程》JTG 3441执行。

检查数量：相同配合比、相同工艺，至少检验一次。

检验方法：核查检测报告。
2  固化土强度应符合本标准第6.2节的规定。固化土强度检测方法应按现行行业标准《公路工程无机结合料稳定材料试验规程》JTG 3441执行。

检查数量：固化土强度每2000m2检验1组，每压实层抽检一组。

检验方法：现场取样成型；核查检测报告。
3  当固化重金属污染土时，固化土28d浸出液重金属含量应符合本标准第5.2.2条的规定。重金属含量检测方法应按现行国家标准《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浸出毒性鉴别》GB 5085.3执行。
检查数量：相同配合比、相同工艺，至少检验一次。

检验方法：核查检测报告。

【条文说明】8.2.3  本条根据本标准第5.2节要求，对固化土性能的检验内容、检查数量和检验方法作出规定。对表5.2.1中固化土抗冻性能指标，由于各地区环境因素不一致，是否做相应的检验视具体情况而定。

8.2.4  道路基层及底基层质量检验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道路基层及底基层压实度应符合本标准第6.2节的规定。

检查数量：每1000m²、每压实层抽检1点。
检验方法：灌砂法或灌水法。

2  道路基层及底基层7d无侧限抗压强度应符合本标准第6.2节的规定。

检查数量：每2000m2抽检1组。

检查方法：现场取样试验。

3  道路基层及底基层的允许偏差应符合表8.2.4的规定。

表8.2.4 道路基层及底基层的允许偏差

	项目
	允许偏差
	检验频率
	检验方法

	
	
	范围
	点数
	

	中线偏位(mm)
	≤20
	100m
	1
	用经纬仪测量

	纵断高程(mm)
	基层
	±15
	20m
	1
	用水准仪测量

	
	底基层
	±20
	
	
	

	平整度(mm)
	基层
	≤10
	20m
	路宽（m）
	<9
	1
	用3m直尺和塞尺连续量两尺，取较大值

	
	底基层
	≤15
	
	
	9~15
	2
	

	
	
	
	
	
	>15
	3
	

	宽度(mm)
	不小于设计值+B
	40m
	1
	用钢尺量

	横坡
	±0.3%且不反坡
	20m
	路宽（m）
	<9
	2
	用水准仪测量

	
	
	
	
	9~15
	4
	

	
	
	
	
	>15
	6
	

	厚度(mm)
	±10
	1000m²
	1
	用钢尺量


注：B为施工时必要的附加宽度

8.2.5  路基质量检验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路基压实度应符合本标准第6.3节的规定。

检查数量：每1000m²、每压实层抽检3点。
检验方法：环刀法、灌砂法或灌水法。

2  路基填料强度应符合本标准第6.3节的规定。

检查数量：每1000m²、每压实层抽检3点。
检验方法：现场取样试验。

3  路基允许偏差应符合表8.2.5的规定。
表8.2.5 路基允许偏差
	项目
	允许偏差
	检验频率
	检验方法

	
	
	范围（m）
	点数
	

	路床纵断高程(mm)
	-20

+10
	20
	1
	用水准仪测量

	路床中线偏位(mm)
	≤30
	100
	2
	用经纬仪、钢尺量取最大值

	路床平整度(mm)
	≤15
	20
	路宽（m）
	<9
	1
	用3m直尺和塞尺连续量两尺，取较大值

	
	
	
	
	9~15
	2
	

	
	
	
	
	>15
	3
	

	路床宽度(mm)
	不小于设计值+B
	40
	1
	用钢尺量

	路床横坡
	±0.3%且不反坡
	20
	路宽（m）
	<9
	2
	用水准仪测量

	
	
	
	
	9~15
	4
	

	
	
	
	
	>15
	6
	


注：B为施工时必要的附加宽度

【条文说明】8.2.4~8.2.5  根据现行行业标准《城镇道路工程施工与质量验收规范》CJJ 1和现行国家标准《乡村道路工程技术规范》GB/T 51224对固化土结构层的质量检验作出规定。当施工段长度不足1000m时，基层至少抽检1点，路基至少抽检2点。
8.3 验收
8.3.1  竣工后的固化土结构层应表面坚实、平整、稳定、路拱合适、排水良好。

8.3.2  城镇道路竣工验收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城镇道路工程施工与质量验收规范》CJJ 1的规定。

8.3.3  乡村道路竣工验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乡村道路工程技术规范》GB/T 51224的规定。
本标准用词说明

1  为便于执行本标准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2  条文中指定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时，写法为“应符合……的规定”或“应按……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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